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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發行第四批私人公司債券

本公告乃融信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

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誠如招

股章程「概要及摘要－近期發展－我們業務的發展」一節所披露，融信（福建）投資集

團有限公司（一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發行人」）向

上海證券交易所提交申請，僅向合資格投資者私人配售將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及

買賣的公司債券，而發行人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收到無異議函件（「無異議

函件」）。根據無異議函件，發行人可向合資格投資者私人配售總額最高為人民幣 50

億元、將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的公司債券（「私人公司債券」）。無異議函件

自發行日期起 12個月內有效。私人公司債券將不會向公眾人士提呈發售。茲亦提述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六年六

月二十四日有關發行第一批、第二批及第三批私人公司債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發行人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完成發行本金額為人民幣 29億元的第四批私人公司債券（「第四批私人公司債券」）。

根據累計投標過程的結果，第四批私人公司債券的年利率已訂定為 5.8%，為期三

年。於第二年末，投資者有權要求發行人提早贖回第四批私人公司債券。

發行人及私人公司債券均已獲得獨立信用評級公司聯合信用評級有限公司的「AA+」

信用評級。私人公司債券為無擔保債券。發行私人公司債券的所得款項預期將用於

為其現有債務再融資。董事認為，發行私人公司債券有益於優化本公司的債務結構

及進一步減少本公司的融資成本，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融信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歐宗洪

香港，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歐宗洪先生、吳劍先生、林峻嶺先生及曾飛燕女士為執行董事；及盧永仁先生、任

煜男先生及屈文洲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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